
 

东 莞 市 发 展 和 改 革 局  
东发改函〔2017〕1175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关于 2016 年度“三项”建设项目单位考核

情况的通报 
 

各镇街（园区）经信局（经贸办），各“三项”建设项目单位： 

为规范“三项建设”项目单位经营行为，促进“三项建

设”健康有序发展，按照《关于印发<东莞市 2016 年度“三

项”建设项目考核工作方案>的通知》（东发改〔2017〕174

号文），我局会同市财政局、市供销社对全市 128 家农副产

品平价商店、40 家药品平价商店、2 家生产环节单位、1

家流通环节应急储备单位和 1 家流通环节平价商店配送中

心单位进行了考核。考核分自评、镇街初评、考核评定三

个阶段。现将考核情况通报如下： 

一、考核工作开展情况  

开展定期年度考核是规范“三项建设”管理的重要措

施，为此，我局领导高度重视，精心部署，采取分层、分

级评定的方式，严格把关，阳光考核，确保考核结果真实

有效。一是项目单位自评。要求项目经营者按考核内容与

评分标准对照自身经营管理情况进行自评打分。二是镇街

初评。各镇街经信局（经贸办）根据辖区内项目单位提交

的自评资料进行实地考核，并按照考核文件规定进行打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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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定。三是市综合评定。市考核工作领导小组结合各镇街

经信局（经贸办）初评意见与平价商店自评情况，进行综

合考核评定，并随机抽选部分平价商店进行现场考核。四

是暗访抽查。在日常管理中市镇两级有关部门对平价商店

进行不定期抽查和暗访，发现问题的及时督促其整改，并

登记到考核情况报告中，作为考核评定打分的依据。  

二、考核结果 

2016 年度我市“三项建设”项目单位考核情况总体较

好（详见附件），考核结果如下：  

（一）农副产品平价商店（共 128 家）  

1、优秀：4 家  

2、良好：120 家  

3、合格：4 家  

4、不合格：0 家  

 （二）药品平价商店（共 40 家）  

1、优秀：40 家 

2、良好：0 家  

 （三）生产、流通环节项目（共 4 家）  

1、优秀：0 家  

2、良好：4 家（生产环节 2 家、应急储备和配送中心各 1

家） 

三、存在问题 

（一）平价商店自身管理有待提高。平价商店工作人

员流动性大，对平价商店管理要求掌握不足，部分重视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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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不够，使平价商店在日常管理中存在一定问题。  

（二）难以掌握价格优惠情况。由于目前的监管手段

有限，市场价格情况、平价商品价格对比情况等难以掌握，

引导示范作用不够明显。  

（三）电子商务平台建设推广困难。大部分平价商店

因担心短期内无法收回电商投入成本，加之大部分中老年

居民对线上消费操作陌生排斥，导致平价商店中电子商务

平台的推广和建设面临困境。  

（四）对接工作不够理想。单店经营的农副产品平价

商店因规模、采购系统等原因，未能直接与蔬菜等生产基

地对接；应急储备项目与平价商店和配送中心对接工作出

不够理想，未能充分发挥“三项建设”各环节的相互促进作

用。  

四、下一步工作计划 

（一）继续优化存量。对现有“三项建设”项目，要通

过绩效评价等方式，逐步淘汰规模小、效益差、调控作用

弱的项目；重点保留自身运行良好、群众反映良好、调控

作用良好的项目。  

（二）继续完善管理。加强日常监督检查，对年度考

核和日常抽查中发现有关问题的，要限期整改。对拒不整

改或整改后仍不符合要求的，按照“三项建设”项目库管理

办法，予以退出。  

（三）继续引导扶持。充分发挥“三项建设”项目的引

导示范作用，在价格相对平稳时期，以惠民的价格销售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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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，发挥市场价格导向作用；在市场价格明显上涨或异动

时期，以稳价销售，发挥保障供应平抑物价的社会责任。

继续根据有关规定，对“三项建设”项目进行适当扶持。  

  

附件：1. 2016 年度东莞市农副产品平价商店考核情况

表  

2. 2016 年度东莞市平价药店考核情况表  

3. 2016 年度生产、流通环节项目考核情况表  

 

 

 

东莞市发展和改革局 

2017 年 11 月 3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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